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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允许将同事设为
网贷联系人,是否构成违法？

海口章先生咨询：我公司的一名同事将我的电话号
码登记为他网贷的联系人，该同事因不按时还款，网贷公
司经常打电话到我这里，令我不胜其烦。请问，同事用我
的电话作为网贷联系人违法吗？

解答：别人未经允许使用你的电话作为网贷联系人是
违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一的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
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电话
号码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个人隐私属
性，受法律保护。

别人未经你允许，将你的电话作为网贷联系人，实际
上是在未经你同意的情况下使用了你的个人信息。这种
行为不仅侵犯了你的个人隐私权，还可能给你带来麻烦和
风险。例如，如果借款人未按时偿还借款，网贷公司可能
会联系你进行催收，这将对你的日常生活造成干扰。更严
重的是，如果借款人涉嫌诈骗等犯罪行为，你可能会被卷
入其中，成为警方调查的对象。

如果发现别人未经允许将你的电话作为网贷联系人，
你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及时与网贷公
司联系，说明情况并要求其删除你的联系方式；向公安机
关报案，寻求法律帮助；保留相关证据，如通话记录、短信
等，以便在必要时进行维权。

发现妻子与他人同居
能否直接起诉离婚？

三亚吴先生咨询：我和妻子分居后，发现妻子与他
人同居。请问，这是否构成法定的离婚事由？能否直接
起诉离婚？

解答：构成，可以直接起诉离婚。夫妻一方与他人同
居，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
地共同居住。根据民法典第1079条的规定，与他人同居，
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

妻子未经同意去堕胎
丈夫能否要求离婚？

儋州黄先生咨询：我妻子没有经过我的同意，自己直
接去堕胎了。请问，我能不能直接要求离婚？

解答：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致使感情确已
破裂，一方请求离婚的，人民法院调解无效，该情形属于

“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应当准予离婚。

情侣同居期间合伙做生意
分手时如何进行财产分割？

陵水王女士咨询：我和男朋友同居期间一起经营生
意，现在因为性格不合，我准备提出分手。请问，我们经
营所得的财产应如何分割？

解答：同居期间一方的工资、奖金和生产、经营的
收益以及因继承、赠与等途径所得的合法收入，原则上
归其本人所有。

双方在同居期间有共同购置的财产或者共同经营
所得的收入，如果查明属于按份共有关系，则按照各
自的出资份额分享权利；如果查明属于共同共有关
系，则对共有财产共同享有权利。如果无法查明，视
为按份共有，按照各自的出资份额予以分割。不能确
定出资份额的，视为等额享有。对于被宣告无效或被
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按共同共
有处理。但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或按份共
有的除外。

(李成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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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某学校学
生小林在体育课跑步时突发疾病，经
抢救无效死亡。小林的父母以已提
前告知小林体质原因不适合跑步为
由要求学校担责，而学校投保的保险
公司则认为小林的情况不属于校园
责任险赔偿范围，小林父母林某和陈
某将学校诉至法院。近日，省一中院
二审判决教育部门投保的保险公司
向小林父母顶额赔偿40万元。

学生上体育课跑步时
晕倒死亡

某日，小林所在班级的体育老师
王某在上体育课时组织学生进行热
身，后分组进行萝卜蹲游戏，输的学
生不定时罚跑400米。小林所在小
组输掉游戏，被罚跑400米。

罚跑途中，小林在无人触碰的情
况下突然晕倒在跑道上。附近同学
立刻呼喊王老师，王某来到小林身
边，通过按压虎口和人中等方式进行
紧急施救，并立即将此事电话告知班
主任。校医也赶到操场对小林进行
心肺复苏及人工呼吸急救。其间，校
方拨打120急救电话，120急救中心
人员到达现场后进行现场救治。小
林被送到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医院诊断为心源性猝死。

小林父母表示，小林在八、九年
级曾经出现过两次上体育课晕倒的
情况，校方通过掐虎口等方式急救很
快清醒，送医后并未检查出具体原
因。小林的母亲陈某曾向班主任表
示，小林晕倒是因为经常玩游戏、不
好好吃饭造成低血糖导致的。

校方投保公司拒绝赔偿

琼中教育局与某保险公司签订
《校方责任保险协议》，投保了校方责
任保险。小林所在学校是被投保方，
此次意外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林某
和陈某将学校诉至法院，保险公司作
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林某和陈某认为，没有学校组织
的跑步活动，小林就不会晕倒。学校

明知小林的身体体质原因不适合跑
步运动，仍然安排小林跑步，是小林
晕倒的全部原因，应当由学校承担责
任。保险公司应当在保险限额内承
担赔偿直接责任。

学校认为，其给学生购买了保
险，所有保险费用都由保险公司来负
责。

某保险公司则认为，受害人小林
本身存在体质问题，因在学校多次晕
倒，校方已多次通知家长带其去医院
做检查，但其父母未引起重视，未对
小林进行全面体检，对事件的发生具
有重大过错。同时根据保险公司与
学校签订的保险协议，精神损害是属
于责任免除范围，不属于保险赔偿责
任，保险公司不应就精神损害承担赔
偿责任。

法院判决保险公司顶
额赔偿

琼中法院经审理，一审判决某保
险公司向林某和陈某赔偿 34万余
元。林某和陈某不服，向省一中院提
起上诉。

省一中院经审理认为，学校当日

体育课的内容，活动剧烈程度较弱，

并非与小林的年龄与体能不符，风险

程度极低。陈某亦曾表明小林不存

在其他疾病或不宜参加活动的特殊

体质，仅是低血糖，因此学校的体育

教学活动不存在过错。因突发疾病

经抢救无效而死亡，其个人身体原因

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因素。学校除去

正常反应的时间，抢救应对措施不足

是次要原因。学校举办体育教学活

动并无不妥，该行为不存在过错，不

能因噎废食，不应迫使教育机构因为

顾虑可能发生的法律责任而不进行

正常的体育教学活动。小林的死亡

对林某和陈某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

应予以充分的精神抚慰。林某和陈

某请求学校按照《校方责任保险协

议》约定的保险限额顶额赔偿，予以

照准。最终，省一中院判决保险公司

向林某和陈某赔偿40万元。

在恋爱期间，情侣间为表达爱意，
常常会互相赠与金钱、礼物等发生经
济往来。然而，情深时转账是“你侬我
侬”，分手后则成了“欠债还钱”。近
日，琼海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特殊
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一对恋人因分
手后的经济问题对簿公堂。

案情：男方要求女方返还
恋爱期间转账1.3万余元

2023年7月，小帅（化名）与小美
（化名）建立了恋爱关系。恋爱相处期
间，小帅对小美有求必应，多次通过微
信向小美转账。然而，好景不长，两人
于2024年6月分手。

随着两人感情的破裂，这些曾经
基于信任和爱意的经济往来变得复杂
起来。小帅认为，他在恋爱期间给予
小美的金钱并非无偿赠与，而是应当
偿还的借款。小美则认为，这些钱款
是在恋爱关系存续期间小帅自愿赠与
的，不应当视为借款。

小帅要求小美还款未果，双方由
此引起纠纷，于是小帅一纸诉状将小
美起诉至琼海市人民法院，要求小美
归还“借款”。

庭审中，小帅主张共计支付给小
美的款项为13745.5元，而小美主张收
到转账的款项为12745.4元。

法院：男方未能证明转账
系借款，判决女方偿还
200元

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转账记录，

查明小帅在恋爱期间共计转账给小美

12745.4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美与小帅恋

爱期间系在校学生，小帅以发红包、送

生日礼物等名义转账支付款项给小

美，双方之间未体现借款合意，未明确

记明以出借借款的名义支付，小帅主

张支付的款项为借款，所举证据不足

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也不符合常

理。而小美自认其收到的一笔200元
的款项，系小美要求小帅转账至小美微
信账户、小美再以现金支付给小帅，但
至今未支付属于借款，系小美对于不利
自己的事实明确表示存在的情形，故
依法确认小美尚欠小帅借款200元。

法院认为，小帅请求判令小美偿
还给小帅借款13745.5元，但所举证据
仅足以证明小帅向小美支付了款项数
额为12745.4元，但不足以证明属于借
款、双方之间已因借款合同形成债权
的事实，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
利后果。小美自认尚欠小帅借款200
元未偿还，故小美依法应当偿还给小
帅借款 200元。小帅主张超过的诉
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法院不
予支持。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小美偿还小
帅借款200元。

法官提醒：恋爱中的经济
往来应当明确约定用途

该案承办法官表示，情侣间的转
账是赠与还是借贷，需要结合具体金
额、情景、给付目的等综合考量。恋爱
期间的财物赠与或者日常消费支出，
比如情人节、生日、纪念日等给付的财
物或礼物、比如520、521、1314等金
额以及其他小额的转账，一般推定为
双方表达爱意培养感情赠与的财产，
给付方若要求返还的，通常不予支
持。如果男女双方发生远超个人收入
水平与消费水平的大额财物赠与，如
购房款、购车款、装修款等，明显超过
恋爱期间双方基于感情因素的款项交
往，且支付者并没有明确表示是赠与
的，就不能判断该笔款项的交往是赠
与，更有可能是基于结婚目的给付的
附条件赠与或是具有非赠与性质的借
贷行为。

法官提醒，恋爱中的经济往来，无
论是出于何种目的，都应当基于双方的
共同意愿和明确约定用途，避免因误解
或沟通不畅而引发不必要的纷争。

琼海一对恋人分手后对簿公堂，男方诉请女
方返还1.3万余元，法院仅判还200元

恋爱期间小额转账
一般推定为赠与

■本报记者 杨晓晖 通讯员 王南

近日，万宁市人民法院对一起小产权房
购房合同纠纷案作出判决，认定双方签订房
屋转让合同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
判决房主应向购房者返还购房款14万元。

案情经过：
外地人买到小产权房诉请要
回购房款

2019年，女子许某到万宁市旅游时，
十分喜欢万宁的生态环境和生活氛围，便
想着购买一套平价的房子居住。一位朋
友得知许某想在当地购买平价房屋后，便
将正想出售自建房的潘某介绍给许某认
识，让两人自行商议购房事宜。潘某带许
某前往其自建房（位于万宁市某镇某社区
约175平方米）查看后，许某感觉比较满
意，两人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决定以58万
元成交。此后不久，许某和潘某签订了土
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转让合同（以
下简称转让合同），合同约定转让土地使
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转让金额为58万
元。双方签订合同后，许某于2019年12
月23日付5万元整，2020年3月30日前
后付33万元整，在验收自建房合格后再付
清尾款。签订转让合同后，许某在2019年
12月23日向潘某支付了购房款5万元，又
在2020年3月3日向潘某支付购房款13
万元。

许某在等着验收自建房时，了解到农
村自建房都是小产权房，只能转让给当地
村民，不能转让给外地人，随后她便查阅
相关资料，发现其购买的潘某自建房是农
村小产权房，认为和潘某签订的转让合同

无效。
许某找到潘某商议退款解除转让合

同，潘某也同意解除转让合同并将收取的
购房款返还给许某。但潘某称目前手里
没钱，表示要等将该土地及房屋出售给别
人之后，再将18万元返还给许某。2022
年，潘某将土地及房屋出售之后，只向许
某返还4万元，剩余14万元一直未返还。
2024年7月，许某多次索要无果后，将潘
某起诉至万宁市人民法院。

法院判决：
转让合同无效，房主应退还购
房款

万宁法院经审理认为，许某和潘某约
定转让万宁市某镇某村社区的土地使用
权及其房屋，但受让方许某并不属于该宅
基地所在村集体的成员，故该宅基地转让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的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
律行为无效”，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因违
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自始无效。

万宁法院认定，许某和潘某都知道合
同转让土地的性质，双方对转让合同无效
均具有同等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
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

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

折价补偿”，近日，万宁法院判决潘某应向

许某返还购房款14万元。

律师说法：
农村小产权房只能在同村村
民间转让过户

在该案中，当事人因为对农村小产权
房不够了解而起纠纷，对此，海南瑞伊律师
事务所律师陈积祯介绍，小产权房是指在
农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未缴纳土地
出让金等费用，其产权证不是由国家房管
部门颁发，而是由乡政府或村委会颁发，所
以叫作“乡产权房”，又叫“小产权房”。这
种房没有国家发的土地使用证和预售许可

证，房管局也不会对购房合同给予备案。

陈积祯表示，小产权房一般不能过户，

但如果小产权房的转让购买方户口在该

村（社区），属于该村成员，并且房屋已经

办好房权证，村委会同意过户并能出具证

明，这种情况下小产权房可以过户。

陈积祯提醒，小产权房具有没有房产

证、拆迁难补偿、质量难保证、配套不完善等

诸多风险，购买小产权房的风险大于收益，

消费者在购买时需要慎重考虑，千万不要因

为贪图便宜，给自己带来法律上的纠纷和困

扰。

女子购买小产权房后发现不能过户，起诉房主要回购房款胜诉

小产权房不能转让给村外人
■李成沿

琼中一学生在学校体育课跑步时猝死，法院

判决——

保险公司顶额赔偿40万元
■本报记者 肖瀚 通讯员 傅萍 李取泉

潘德刚 制


